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本市排污权
储备与出让管理工作要求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生态环境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排污权储备与出让管理，根据《上海市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方案》《上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分级分类建立储备库
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当依托排污权交易管理平台，分级分类建立工业源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权储备库，并按火电和一般工业分类进行储备排污权收储和出让动态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立市级排污权储备库，开展市级排污权收储和出让管理。
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负责建立区级排污权储备库，开展区级排污权收储和出让管理。
上海化工区管委会排污权储备和出让工作参照区级储备库管理，相关资金和费用纳入市级财政管理。
2、 规范收储管理
（一）收储对象
排污权收储范围为纳入本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的排污单位。
其中，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武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市级收储对象。各辖区内其他排污单位为区级收储对象。
（二）收储方式
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根据排污权取得方式的不同，分别实行无偿收回或有偿回购的方式收储。排污单位无偿取得的排污权，由生态环境部门无偿收回；排污单位有偿取得的排污权，可向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申请有偿回购。
（三）收储要求
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按管理权限对以下来源的排污权进行收储管理（除特殊说明外），储备排污权参照本市排污权核定技术规范核算。
1、预留初始排污权。指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在初始排污权核定过程中，可按一定比例核减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作为政府储备排污权。原则上等于核定时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许可排放量与正常工况达纲产能下实际排放量差值的80%。其中，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含采样），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延迟焦化切焦过程等VOCs无组织源项按照原排污许可证中对应的许可排放量与采取措施后三年平均实际排放量（达标前提下）的差值取值。
2、政府投入资金实施污染治理形成的富余排污权，按照政府投资占比纳入政府储备。享受减排补贴政策的富余排污权纳入政府储备。其中，使用中央及市级财政资金形成的富余排污权纳入市级储备库，其他纳入区级储备库。
3、政府通过市场交易回购的富余排污权，根据回购财政资金归属，分别纳入市级和区级储备库。
4、政府收回排污单位无偿取得的排污权，包括：
（1） 排污单位破产、关停、被取缔、迁出本市或实施减排工程（措施）形成的富余排污权，按管理权限分别纳入市级或区级储备库；
（2） 排污单位在本市跨区搬迁形成节余的富余排污权，纳入迁出地区级储备库；
（3） 排污单位自环评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未开工建设或决定停止建设，未使用的排污权，按来源分别纳入市级或区级储备库；
（4）用于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目标的重点减排工程涉及的富余排污权，按管理权限分别由市、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核定，纳入市级储备库；超额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目标的重点减排工程涉及的富余排污权，纳入区级储备库。
（四）收储流程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结合初始、富余排污权核定和交易等工作开展储备排污权核算和收储，对于需要调增排污许可证载明许可排放量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或变更后，再行核算储备排污权。
3、 规范出让管理
（一）出让对象
储备排污权出让对象为本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内有新增排污权需求的排污单位。
（二）出让要求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根据市场供需情况，遵循“先进先出”原则，适时投放储备排污权，保障辖区内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需求。
储备排污权实行分类使用管理，火电类的储备排污权仅可用于火电建设项目（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的新增排污权。
（三）信息公开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每季度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上一季度的出让信息，公开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4、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高度重视排污权收储和出让管理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加强统筹协调，依托排污权交易管理平台建立排污权储备与出让管理台账，确保全过程可追溯。
（二）严格监督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严格按要求开展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工作，对违规操作、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确保排污权储备与出让工作依法合规、公正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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